
在警方的努力下，徐玉玉案
迅速告破，六名犯罪嫌疑人已悉
数归案。公安部门在全力破案的
同时，还在相关工作机制方面做
出积极探索。日前，山东省公安
厅要求全省各级公安机关进一
步完善受立案机制，接到电信诈
骗警情和群众报案，要第一时间
录入信息，经初步审查后，一律
立为刑事案件侦办。同时要求，
加大电信诈骗案件侦办力度，多
警种合成作战，重大案件局长挂
帅，集中优势警力，尽快侦破。

应该说，这样的举措击中了
问题的要害。这些年电信诈骗呈
泛滥之势，原因多多，症结之一
就在于电信诈骗的立案难、破
案难。一方面，海量的电信诈骗
事件源于涉案金额不够大、作
案分子无从查找等客观存在的

“理由”；另一方面，即使被受理
并立案，由于电信诈骗多为团伙
作案、跨地区作案、跨部门作案、
跨行业作案，案件侦破起来也往
往难度很大。据统计，2015年全
国电信诈骗发案高达59.9万起，

直接经济损失222亿元，但破案
率不超过百分之三。

电信诈骗立案难、破案难，
后果很严重。受骗者的损失无法
追回无法弥补不说，客观上还

“鼓励”了更多更疯狂的电信诈
骗——— 因为，被抓到的风险太
小，犯罪成本太低。山东省公安
厅的新举措针对的正是这种“恶
性循环”。接到电信诈骗警情和
报案，“第一时间”录入信息，经

“初步”审查后，“一律”立为刑事
案件侦办。这不仅在实质上降低
了电信诈骗案的立案“门槛”，还
在时效上大幅“提速”。而“多警
种合成作战”、“重大案件局长挂
帅”等要求，则针对“破案难”问
题对电信诈骗案给予侦办力度
上的“高度重视”。如此一来，警
方对电信诈骗的打击力度就会
有实质性提高，徐玉玉案的迅速
告破，正是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治理电信诈骗显然不
能单纯依靠警方的“单兵突进”。
理由很简单。电信诈骗是一个环
节复杂的犯罪链条，甚至每个环

节本身就是一条长长的黑色产
业链，涉及多人、多区域、多部
门、多行业，需要收集的信息、需
要协调的关系以及需要调动的
资源太多，这对警方尤其是某
一地域的警方而言，极可能意
味着难以承受的巨大的工作
量、工作难度和办案成本。仅以
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环节为例，
从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任何
一个“知道”公民个人信息的部
门、组织和个人，都可能是信息
的泄露者。要在这个环节找到电
信诈骗的“同谋”，从而在电信诈
骗犯罪链条的前端“制造障碍”，
难度很大。徐玉玉案虽已告破，
但到目前为止，仍不清楚相关信
息究竟是如何到骗子手上的。

徐玉玉案告破后，有人就此
认为，只要公安部门动用专业的

“手段”，电信诈骗案“指日可
破”。不错，从徐玉玉去世到案
件告破不足十天，这种侦办效
率确实能提振人心，与此同时，
也要看到徐玉玉案的某种特殊
性。要求每一桩电信诈骗案都达

到徐玉玉案的办案力度——— 公
安部直接领导侦办工作，对一
桩案值不足万元的电信诈骗案
的犯罪嫌疑人发布A级通缉
令——— 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样
的办案方式难以持续。

毫无疑问，如果公民的个人
信息仍能轻易地从学校、医院、
银行以及某些行政部门非法地

“被流出”，如果电信运营商依
然对每年290亿个（2015年数
据）诈骗电话以及能够虚拟任
意号码的网络电话之类听之任
之，如果电话卡、银行卡的实名
制以及银行柜台、ATM机转账
依然可以被轻松“绕过”，如果
弱势群体依然对某些现代骗术
知之不多甚至一无所知，即使
有了徐玉玉案的样本，即使警
方使尽“洪荒之力”，电信诈骗也
只是会收敛一时。

所以，在为山东公安新举措
点赞的同时，我们更期待的是公
民个人信息安全方面的“徐玉玉
法案”及其在电信、金融等相关
领域的精准落地。

治理电信诈骗不能靠“单兵突进”

把“丑”当理由，拆楼太“自由”

2016年8月29日 星期一

编辑：娄士强 组版：刘淼A02 评论

武汉大学日前正式启动
了东湖南路沿线(武汉大学
段)环境整治工程，最主要的
就是拆除武大工学部第一教
学楼。这座外观看上去充满
机械感的“变形金刚”很快就
要成为历史，而根据规划，原
址之上将建立起新的教学楼
建筑群，与武大的整体建筑
风格以及东湖风景区景观更
为和谐。

与以往一些建成不久就
拆掉的大楼不同，这座“变形
金刚”跟违章建筑搭不上边，
而是为了武汉东湖风景名胜
区总体规划做出“牺牲”。要说
这座楼有什么错，往文里说是
有 碍 观 瞻 ，通 俗 地 讲 就是

“丑”。可为了整体景致的美
观，就把一座耗资过亿元、建
成仅16年且仍能发挥作用的

大楼拆除，未免让人感到可
惜。这样的环境整治是否必
要，其间的利弊究竟如何，值
得深思。

从武大工学部第一教学
楼的历史来看，这座楼本身
并没有“原罪”。这座始建于
1997年的教学楼，原本属于
武汉水利电力大学，而该校
2000年才合并到武汉大学，因
此，与周边老武大的建筑风格
不一致是很正常的事。而所谓
的“超高违规”，也是大楼建成
之后才有的事，记载相关标准
的武汉市《关于加强中心城
区湖边、山边、江边建筑规划
管理的若干规定》，是2003
年才发布的。也就是从那时
起，当地就有了拆除“变形金
刚”的传闻，直至今日传闻才
成为现实。

对于那些建设之初就有
问题的建筑而言，拆除是必然
的，是利大于弊的，而在先有
大楼后有“标准”的情况之下，

是否拆除就要更谨慎地做些
考量了。比如之前颇为轰动的

“中国第一拆”——— 天津水岸
银座，耗费巨资刚刚建成就拆
掉了，但拆除的原因是该项目
存在擅自更改规划、人口密度
超负荷等诸多问题，出于安全
的考虑，同时也兼顾对违章建
筑的警示，实属不能不拆。相
反，武大工学楼即便不拆，也
能较好地发挥作用，把拆楼说
成浪费一点都不为过。这也就
不难理解，武汉大学新闻发言
人为何会说“这事不是武大一
家说了算”了，无奈之情可谓
溢于言表。

如今拆除“变形金刚”已
成定局，但其中仍有很多问题
值得反思。这座耗资过亿的大
楼，当初是作为武汉水利电力
大学的教学楼建设的，而该校
作为部属高校，建楼的大事少
不了财政拨款。一拆一建之
间，景区环境确实美了，可这
笔账该找谁去算呢？尤为值得

注意的是，武汉当地为了拆除
这座楼着实费了些心思，其制
定的景区总体规划得到了省
里以及国务院的批准，换句话
说，当初的建没有问题，现在
的拆也符合程序。就怕其他地
方加以效仿，建的时候不用考
虑周边环境因素，反正感觉不
够美观还有办法拆除，如此口
子一开，还怎么让地方政府在
规划建设方面谨慎行动呢？

事实上，城市规划讲究科
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
为的就是让城市建设的目光
放得长远，杜绝“拍脑袋”以及

“拍脑袋”造成的浪费，出了问
题则可以通过追责挽回一部
分损失。如果这些程序能够有
方法绕过，相应的决策要求就
成了毫无作用的“马奇诺防
线”，这是值得警惕的。一座楼
拆了，最多上亿元的经济损
失，可一道约束政府决策的防
线失效了，怕是花多少钱也难
以弥补的。

“名包免检”如何保障地铁安全

□苑广阔

9月1日起，南京地铁将正
式开始全线安检。为了让乘客
适应，南京地铁提前一天进行
试运行。南京地铁和南京市公
安局地铁分局都提醒乘客，全
线安检后，乘客记得预留安检
时间，气球、超量白酒、活禽宠
物等不得入内。名牌包在满足
条件的情况下可向安检员开包
检查无需再过安检仪。（8月28
日《新华日报》）

事关地铁运营安全和旅客
切身利益，自然马虎不得，所以
南京地铁实行全线安检的措施
出台以后，虽然给旅客乘坐地
铁增加了一些麻烦，但还是得
到了绝大多数旅客的理解与支
持，相信正式实施以后也会得

到大多数旅客的配合。但是不
少门户网站和一些新闻客户端
都在传播的这条关于南京地铁
安检的新闻，标题就是《南京地
铁9月1日起全线安检，名牌包
免过安检仪》，因此引起了不少
网友和市民的质疑，认为地铁
方面存在歧视。

这条“刷屏消息”并非全是
杜撰，因为在南京地铁出台的
相关政策中，确实有“名包免
检”这一规定。正如多数网友所
认为的那样，“名包免检”存在
诸多不合理之处，让人难以理
解与认同。全线安检的最终目
的是为了地铁安全、旅客利益，
那么不管是名牌包，还是普通
包，都理应按照规定接受检查，
以防止不该带进地铁的物品被
带进了地铁，现在却来了一个

“名包免检”，把名牌包和普通
包区别对待，意欲何为？

这种规定最大的漏洞在
于，不管是名牌包还是普通包，
里面都可能携带违禁品进入地
铁，而不是说普通包会携带，名
牌包就不会。那么有了这样的
规定，如果真有不法分子图谋
不轨，肯定会对这一漏洞加以
利用，那时候岂不是失去了全
线安检的意义？

对于这种质疑，南京地铁
方面回应称，“名包免检”并不
是说不用检查，而是说免过安
检仪，但需要采取开包检查的
方法进行人工安检。但这种解
释并不能改变整个规定的性
质，因为地铁方面引入安检仪
的最终目的，就是作为人工安
检的一种重要补充，提高安检
的效率和准确率，避免一些人
工检查不出的物品被带进地
铁。现在“名包免过安检仪”，不
同样意味着一些人工无法检查

出的违禁品，有可能被装进名
包携带进地铁？

此规定被网友质疑有歧视
之嫌，也并非全无道理。因为按
照一般的生活常识，能够买得
起、用得起价值不菲的名包的，
多数都是有钱人，那么不管是

“名包免检”还是“名包免过安
检仪”，自然会给人留下有钱人
受优待、有特权的印象。所以
说，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既然
是“逢包必检”，就应该一视同
仁，而不应该有名牌包和普通
包之分。如此简单的道理，很容
易就想明白，最让人不解的是，
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南京
地铁方面竟然会露出这么大的
破绽，相比规则上的些许漏洞，
制定规则时的随意态度才是最
可怕的。

电信诈骗是一个环节复杂
的犯罪链条，甚至每个环节本
身就是一条长长的黑色产业
链，需要收集的信息、需要协调
的关系以及需要调动的资源太
多，这对警方尤其是某一地域
的警方而言，极可能意味着难
以承受的工作量、工作难度和
办案成本。

□余明辉

肉鸡屠宰不能“任性”了，
而是在屠宰前要让其感觉舒
适，没有恐惧和压力。日前，山
东省地方标准《肉鸡福利屠宰
技术规范》通过质监部门批准
发布，这也是全国首个关于肉
鸡福利屠宰的行业标准。

此消息一出，受到了不少
调侃，但笔者以为，即便对福利
杀鸡是所谓的“人道化”屠宰不
感冒，但在做出评判之前，还是
应该先了解这一技术规范急须
出台的背后重要原因。

所谓肉鸡福利屠宰，是指
肉鸡在屠宰前和屠宰时如何适
应其所处的环境，满足其基本
的自然需求。科学证明，如果肉
鸡感觉舒适、能够自由表达天
性并且不受痛苦、恐惧和压力
威胁，有助于保持鸡肉品质。

这里需要说明的一个前提
是，发达国家开展肉鸡福利屠
宰技术研究和产业化应用较
早，近年来也开始要求鸡肉产
品进口时要经过动物福利认
证。但此前，我国还没有所谓的
肉鸡福利屠宰技术规范，导致
的后果是，国内肉鸡屠宰加工
过程中发生不同程度的应激，
鸡肉淤血和微生物污染严重、
断翅断骨比例大、保水性和色
泽差，肉鸡初加工过程中福利
屠宰无章可循，使中国鸡肉及
制品难以顺利进入国际市场。

山东是最早引进白羽肉鸡
进行大规模集约化现代化养殖
的省份，肉鸡养殖数量占全国
20%以上，居全国首位；鸡肉出
口数量占全国半壁江山，具有明
显的区域优势。也就是说，如果
不实行肉鸡福利屠宰，恐怕最受
影响的是肉鸡出口创汇。

如此来看，山东在全国范
围内首先实施肉鸡福利屠宰技
术标准，是为了应对世界其他
国家在肉鸡贸易方面贸易壁垒
的一个无法绕过的应对策略，
是一种与世界贸易接轨的必然
举措。希望公众在评判类似事
件时，先把前因后果弄清楚，尽
可能做到理智发言。

肉鸡福利屠宰
重在应对出口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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